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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
9樓
承辦人：官育如
電話：(02)27527286-124
傳真：(02)2771-8392
Email：k86464087@mail.tma.tw

受文者：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全醫聯字第1110002380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10002380_Attach1.pdf、1110002380_Attach2.pdf)

主旨：轉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修訂「確

診個案居家照護之相關醫療照護費用給付標準」，請 查

照。

說明：

一、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年12月

22日肺中指字第1113800353號函副本辦理。

二、重點略以：

(一)將自112年1月15日起取消COVID-19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相

關醫療照護服務之「個案管理」措施；至於其他包括

「遠距診療」、「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物門診」及

「居家送藥」服務內容則維持不變，並於春節期間(112

年1月20日至1月29日)給予加成給付。

(二)春節期間(112年1月20至29日)：前揭各項診察費、藥事

服務費及居家送藥費給予加成給付，並由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進行核算補付，醫事機構無須額外調整申

報期間相關點數等資料內容。

檔　　號:
保存年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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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112年1月21至25日間，加成100%給付。

２、春節其餘時段(1月20日、1月26至29日)，加成50%給

付。

(三)本函訊息刊登本會網站。

正本：各縣市醫師公會
副本：

理事長 周 慶 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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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函
地址：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
聯絡人：陳昱汝
聯絡電話：23959825#3061
電子信箱：yjchen@cdc.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肺中指字第1113800353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
附件：如說明二 (11138003532-1.pdf)

主旨：檢送修訂「確診個案居家照護之相關醫療照護費用給付標

準」，請轉知及督導所轄醫療機構及所屬會員配合辦理，

請查照。

說明：

一、因應COVID-19疫情趨於常態性、重複感染及持續性社區流

行，為有效運用防疫資源，經檢討執行現況、參考相關協

會建議、並考量春節期間醫療服務量能，將自112年1月15

日起取消COVID-19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相關醫療照護服務之

「個案管理」措施；至於其他包括「遠距診療」、

「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物門診」及「居家送藥」服務內

容則維持不變，並於春節期間(112年1月20日至1月29日)給

予加成給付。說明如下：

(一)取消個案管理措施(原E5200C~E5203C)

１、鑒於COVID-19確診者隔離治療天數縮短且民眾於疫情

期間取得遠距醫療服務之熟悉度與可近性已大幅提

升，並考量目前COVID-19確診個案主要經由抗原快篩

陽性評估確診，醫療機構於個案確診後，可立即進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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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療，評估個案健康狀況及風險因子，判定是否須開

立口服抗病毒藥物給予治療，爰取消個案管理措施。

２、承上，就醫日期112年1月15日(含)以後之申報案件停

止適用個案管理費用「初次評估(E5200C)」、「遠距

照護諮詢-一般確診個案(E5201C)」、「遠距照護諮

詢-高風險確診個案(E5202C)」、及「抗病毒藥物治療

後之追蹤評估(E5203C)」。

(二)確診個案居家照護隔離治療期間，包括「遠距診療」、

「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物門診」及「居家送藥」等醫

療服務內容維持不變，費用申報核付維持現行方式辦

理；惟為感謝並鼓勵醫事機構於春節期間提供服務，照

護有就醫需求的COVID-19確診個案，下列除藥費以外之

各項費用，將於112年春節時段(1月20至29日)加成給

付。說明如下：

１、平日

(１)COVID-19相關遠距診療(需有開立處方)，每次給付

500元(E5204C)。

(２)開立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物之實體門診、急診診

察費，維持以「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物門診

(E5208C)」申報，每案同一病程感染限申報1次，

每次給付500元。惟急診依本中心本年9月7日肺中

指字第1110000870號函，維持得以「Paxlovid口服

抗病毒藥物門診(E5208C)」(500元)或「急診診察

費」擇優申報。

(３)其他COVID-19相關實體門診、急診診察費(含開立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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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nupiravir抗病毒藥物者)，依「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申報，由公務預算

支應。

(４)前述診療之COVID-19相關藥費、藥事服務費維持依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申

報，並由公務預算支應。

(５)「居家送藥(E5205C、E5206C)」措施持續執行，符

合給付條件之醫事服務機構如有提供送藥到府服

務，仍依現階段相關給付標準進行申報。

２、春節期間(112年1月20至29日)：前揭各項診察費、藥

事服務費及居家送藥費給予加成給付，並由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進行核算補付，醫事機構無須額外

調整申報期間相關點數等資料內容。

(１)112年1月21至25日間，加成100%給付。

(２)春節其餘時段(1月20日、1月26至29日)，加成50%

給付。

二、配合上述措施調整修訂「確診個案居家照護之相關醫療照

護費用給付標準」，並置於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COVID-19防疫專區及最新資訊/自主防疫/COVID-19確診個

案分流收治與居家照護之醫療協助(https://gov.tw/jmD)

項下供參。

正本：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副本：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衛生福利部醫事司、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中華民國中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台灣內科醫學會、臺灣感染症醫學會、台灣醫
院協會、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
區業務組、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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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業務組、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東區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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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個案居家照護之相關醫療照護費用給付標準(1/2)

服務項目 給付 說明

遠距診療
1,2,3,4,5,6

1. 遠距診療每次500元

2. 當次診療開立之處方箋藥費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期隔離治療期間，以COVID-19診斷碼申報之醫療相關診察費(需有開立處

方)、藥費(不可開立慢性處方箋、藥物不可開立超過7天份6)

居家送藥1
每次200元；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每次400元

1.參加藥師公會全聯會「社區藥局送藥到宅專案」之社區藥局：一般處方箋及抗病毒藥物

2.「公費COVID-19治療用口服抗病毒藥物領用方案」之藥品配賦醫院：抗病毒藥物

3.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地區或參與專案之社區藥局布點不足等藥事資源缺乏區域，由衛生局指

定之衛生所或醫院之藥事人員提供服務：一般處方箋及抗病毒藥物

Paxlovid口

服抗病毒藥

物門診
1,3,4,5,7

每案限申報1次，每次給付500

元

給付範圍包括：
1. 確診者居家照護期間由親友前往醫療機構(含衛生所)代為看診，經醫師評估開立Paxlovid

抗病毒藥物者。
2. 確診者居家照護期間視訊診療時，經醫師專業判斷仍有當面診療需要，或有緊急醫療需求

前往醫療機構(含衛生所)之門診或急診就醫，經醫師評估開立Paxlovid抗病毒藥物者。
3. 以抗原快篩試劑檢測陽性且經醫事人員評估確認及通報確診後，當場診療且開立Paxlovid

抗病毒藥物者。

1



備註

1. 該類費用項目為法定傳染病醫療服務費用項目，請健保代收代付；相關費用之補申報作業期限以就醫日期次月1日起2個月為原

則，就醫日期為111年4至6月份之費用資料，應於111年8月31日前完成補申報。

2. 「遠距診療」僅限事先函報地方政府衛生局並副知健保署之視訊診療醫療機構申報；原則採視訊方式進行，例外條件參見健保

署之作業須知。

3. 醫師或藥師應於開立或調劑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箋後，登錄健保卡並於24小時內以健保IC卡就醫資料上傳藥品資料(Paxlovid藥

品代碼「XCOVID0001」、Molnupiravir藥品代碼「XCOVID0002」)，並衛教病人口服抗病毒藥物治療之可能不良反應，及提

供出現嚴重不良反應之緊急連絡方式。就醫日期自111年6月1日起，逾72小時或未上傳將不予給付當次診察費用(E5204C及

E5208C)或藥事服務費。每案同一病程之感染原則限使用1次口服抗病毒藥物(Paxlovid或Molnupiravir)治療，就醫日期自111年

8月1日起，無適當原因重複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將不給付該次診察費。

4. 「E5204C遠距診療」及「E5208C 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物門診」之Paxlovid、Molnupiravir藥事服務費，依健保門診藥事服

務費規定申報。

5. 已透過遠距診療門診開立Paxlovid抗病毒藥物處方申報「E5204C」者，不得再申報「E5208C」；當診次不得再申報其他健保

診察費用；急診診察後開立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物者得以「E5208C」或「急診診察費」擇優申報。

6. 原規定藥物不可開立超過10天份，配合確定病例隔離治療天數調整，就醫日期自111年6月1日起，應依個案之解除隔離治療日

期及視實際病情需要調整其開藥天數，但最多不可超過7天。

7. 與COVID-19相關之實體門診急診如無開立Paxlovid，請以健保一般門診、急診診察費及相關藥費規定申報，並由公務預算支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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